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停招說明會 

一、 時間：112年 9月 19日 (四) 11:00~11:40     地 點：河工二館 B08教室 

二、 主持人：蔡加正主任                                           

三、 主持人報告： 

(一)本學程停招理由：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經教育部臺教高 (四 )字第

1050104624號函核准，於 2017年 8月 1日成立，至今已屆滿 7年。目

前有 6名專任師資、豐富的儀器設備，運作十分良好，至今年 8月，即

將有第 4屆的畢業生。為強化海洋大學在海洋工程及能源領域人材之訓

練及培養，申請成立「海洋工程及能源學系」。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申請增設「海洋工程及能源學系」通過後，原「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配合停招；若申請新設「海洋工程及能源學系」未通過，則「海

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將維持現狀，繼續招生與運作。 

必修科目僅調整 7門課程，其中 3門課程因增加能源特色而調整課

程名稱，若名稱相似的課程可認列為抵免。此外，為符合海洋工程及能

源學系的發展特色，新增 4門必修課程。所有原學程的教師將全數轉任

至新學系，並將承認可替代的課程或開設暑期課程，確保學生能順利完

成學業計畫，不受影響。 

同學若有任何寶貴意見，請於說明會上提出。 

四、 發言內容 

註 1： 為使學生能暢所發言及充分討論，達到本公聽會舉辦之目的，本紀錄不

揭露發言學生的姓名，現場以學生 A、學生 B、學生 C、學生 D表示；老

師則以老師 A、老師 B表示。 

△同學 A：設新系有什麼好處?。 

▲主席答覆：可以給同學一個完整科系的發展，並提升學生的競爭

力。 

△同學 B：我們成立系後，會有研究所嗎? 

▲主席答覆：申請設立碩士班的前提是該學系必須已設立滿三年。

目前要先從成立學系開始，後續配合學校發展規劃。 

△同學 C：之後會開有關海洋能源方面的課嗎? 



▲主席答覆：我們有開設許多海洋能源相關課程，包括離岸風電工

程以及海洋開發與保育等課程，符合國家的能源政策和可持續發展

目標。 

△老師 A：成立新系對我們的權益有影響嗎? 

▲主席答覆：所有原學程教師將全數轉任至新學系，本學程專任教

師權益不受影響， 

△同學 D：設新系對在馬祖校區學習有什麼好處?。 

▲主席答覆：可以方便與對岸學術交流，也方便在馬祖成立碩士班

(在職專班)，並提升競爭力。 

 

▲主席：設立新系是為學生創造一個更加完善的學術環境，從而提

升競爭力和未來就業的競爭力。原有的「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將配合增設學系而停止招生；若申請設立的「海洋工程及能源

學系」未通過，則「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將會繼續維持運

作。所有原學程的教師將轉任至新學系，並將提供可替代的課程或

開設暑期課程，以確保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計畫，權益不受影響。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與提問。今天會議就到這裡結束了，謝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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